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
臺教師（二）字第1112602028A號

修正「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潘文忠

師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八條之一第一項及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以充裕師資來源，並提升師資培育之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三、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學分班，應配合師資職前教育各師資類科、學科、領域及群

科之特色規劃，於招生學年度（期）前六個月向本部申請，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一。

　　　　前項教育學分班屬配合政策開設者，不受前項於招生學年度（期）前六個月向本

部申請規定之限制。

十、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招生簡章（如附件二），應依各校校級規定辦理，並經校內會議通

過後報本部審核。

十五、經本部協調配合之重大教育政策或議題所開設之教育學分班，以每一學分新臺幣

（以下同）四萬五千元估算，扣除招生收入後之費用，酌予補助。

　　　　　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教育學分班，由本部全

額補助。

　　　　　前二項所需經費，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於開班後二個月內依本部補（捐）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備文報本部審查。

十六、配合國家語言政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一日起，實際就讀本土語文閩南語

文、客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以下簡稱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且修習科目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依修習學分數，得向本部申請獎助

金。每人每學分最高補助獎助金二千元；每學分未達二千元者，依其實際繳納金額

覈實補助。

　　　　　師資培育之大學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本土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獎

助金請領表（如附表一）一份，備文報本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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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校名）辦理○○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開班計畫書 

一、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 

二、開設系所： 

三、班別名稱： 

四、開班特色與發展方向及重點： 

五、招生對象（報考資格）： 

六、招生師資類科別： 

七、學科、領域及群科別： 

八、招生名額及總數： 

九、招生方式： 

筆試/甄選科目名稱 筆試/甄選方式 筆試/甄選時間 

(一)錄取方式及標準：

(二)放榜日期：

十、開班日期（註明起訖年、月、日）：

十一、教學時間： 

十二、教學地點： 

十三、修業年限(至少一年)： 

十四、收費標準： 

十五、課程規劃： 

(一) 專門課程:

１、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２、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二) 教育專業課程:

１、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２、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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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三) 其他（普通課程）:

十六、本校中等學校任教科別專門科目認定標準： 

○○教育類科
學群科及專長 

領域課程 
核准備查文號 

相關支援系所、

中心 

 十七、師資： 

(一)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請註明為本系

（所）專任或與

○○系（所）合

聘或由○○系

（所）支援】

(二)各科授課師資：

科目 

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備註 

十八、設備說明及其他行政支援: 

十九、教育實習安排: 

二十、預期效益: 

二十一、辦理單位主管(請核章):  聯絡電話： 

 承辦人(請核章):  聯絡電話：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11期　　202206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件二 

（校名）辦理○○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  

二、班別名稱：  

三、招生師資類科、學科、領域及群科別： 

四、招生人數（請敘明每班擬招生人數及班數）： 

五、招生對象（報考資格）： 

六、開設課程（請敘明科目名稱、學分數及上課時數）： 

七、師資（請敘明授課教師姓名、職稱、專兼任別、授課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八、圖書（請敘明教育類藏書量）： 

九、儀器設備（教學設備）: 

十、開班日期（註明起訖年、月、日）： 

十一、教學時間： 

十二、教學地點： 

十三、修業年限(至少一年)： 

十四、收費標準（敘明收費項目及金額）： 

十五、招生方式（包括報名、考試/甄選、放榜與錄取方式及標準）： 

十六、辦理單位（包括承辦單位主管、承辦人及電話）： 

十七、教育實習學校： 

十八、本校中等學校任教科別專門科目認定標準（招中等學校學士後教

育學分班者應增列本項）： 

十九、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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